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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2019年度业绩补偿方案及 

回购注销对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8 年 6 月 25 日，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

出具的《关于核准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006 号）。公司向

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宁海吉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交易对方”）等交易对

方发行股份以及支付现金对价购买其合并持有的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双林投资”或“标的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价格系根据中通诚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7】

212号），以 2017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 100.00%股权的评估价值

为 231,674.70 万元，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对价合计为 230,00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67,758.00万元，剩余部分 162,242.00

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发行股份价格为 25.1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发行数量共计 64,561,081股。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和

发行数量进行调整，发行价格由 25.13元/股调整为 24.98元/股，发行数量调整

为 64,948,757股。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交易对方就双林投资 2017 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业绩完成情况作出相应承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承诺，双林投资经审计的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

2020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17,000 万元、25,200 万元、34,300 万元和 41,200 万元。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天运[2018]审字第 90045

号附 1 号《关于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9]

第 ZF10312 号《关于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F10366 号《关于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

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双林投资 2017-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度审计后金额 2018年度审计后金额 2019年度审计后金额 

业绩承诺净利润 170,000,000.00 252,000,000.00 343,000,00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80,966,010.82 124,049,600.90 -296,299,211.96 

业绩承诺完成率 106.45% 49.23% -86.38% 

三、业绩补偿安排 

（一）补偿方案 

业绩承诺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如双林投资经审计的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交易对方将按照《盈利

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相关约定，先以其持有的公司的股票进行补偿，股份补

偿不足的，以现金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

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交易总对价－累积已补偿

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时，若计算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存在小

数点的情形，则业绩承诺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为上述公式计算出的当期应补偿股

份数取整后再加 1 股。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业绩补偿方单个主体届时持

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补偿责任人以现金补偿。 

业绩承诺方单个主体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该个体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该个体当期实际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在业绩补偿期届满后，公司将对双林投资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大于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交易对方将就期末减值额与补偿期限内已补

偿金额总数之间的差额另行补偿。 

（二）2018 年度业绩补偿实施情况 

交易对方 2017 至 2018 年承诺实现净利润数累计为 422,000,000.00 元，实际

完成金额为 305,015,611.72 元，交易对方未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根据相关

协议，交易对方需要进行业绩补偿。 

2018 年度交易对方应补偿股份数为 9,151,387 股，公司已于 2019 年 11 月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上述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

手续。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 2018

年度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三）交易对方 2019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 

序号 交易对方 应补偿股份数（股） 

1 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056,658 

2 宁海金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052,798 

3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5,001,073 

4 宁海吉盛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900,193 

合计 50,010,722 

四、回购注销股份的主要内容  

1、回购注销股份目的：履行重大资产重组2019年度业绩承诺约定；  



2、回购注销股份来源：定向回购交易对方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3、回购注销股份价格：向每个交易对方支付人民币1.00元，共计人民币4.00

元；  

4、回购注销股份数量：50,010,722股；  

5、回购注销股份期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按照法律规定对应补偿

的股份予以注销；  

6、回购注销股份对公司的影响：本次回购对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有所提升，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注销股份相关事宜。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366号）

《关于宁波双林汽车部件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  

特此公告。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28日  


